
关于推动2026年一季度全市经济工作实现
良好开局的若干措施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全面落实中、省、市决策部署，巩固拓展经济回升向好势头，确保2026年一季度经济发展“开门红”，实现“十五五”经济工作良好开局，特制定本工作措施。
一、推动工业稳定增长
（一）支持重点工业企业增产扩产。对一季度工业总产值增速高于8%且产值增量大于1000万元的工业企业，给予企业管理团队每户5万元的基础激励，并在此基础上按照产值每增加1000万元激励2万元的标准给予增量激励，单个企业管理团队支持金额最高100万元。如企业享受四川省、德阳市有关政策，则不再享受我市相关政策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经信科技局）
二、推动服务业扩容提质
（二）支持服务业重点行业加快发展。对全市的服务业重点行业企业1—2月营业收入同比增速高于10%且高于德阳市本行业平均水平，且在本行业前5的企业，给予每户企业3万元一次性激励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商务经合局）
（三）支持商贸企业提质增效。对一季度销售额同比增速高于德阳市同行业平均水平，且销售额达到1亿元、2亿元、5亿元、10亿元的批发企业，分别给予2万元、5万元、10万元、20万元一次性激励；且销售额达到2000万元、5000万元、1亿元、5亿元、10亿元的零售企业，分别给予5万元、10万元、50万元、100万元、200万元一次性激励；且营业额达到200万元（含）以上的住宿餐饮企业，按照规模给予住宿业前5户各2万元一次性激励，餐饮业前10户各2万元一次性激励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商务经合局）
（四）实施传统服务业企业转型激励。对一季度商圈、商业综合体、连锁企业、商业街区、商品交易市场采取自营、联营方式统一核算或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经营，按照销售额（营业收入）分档给予激励。其中：对销售额（营业收入）为200万元至500万元、500万元至1000万元、1000万元-2000万元的分别激励10万元、20万元、40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商务经合局）
（五）支持培育新业态消费市场主体。对一季度通过互联网实现网络销售额100万元以上、增长10%以上的商贸企业，按照网络销售额规模分档给予最高8万元激励。对一季度在国内电商平台新开设网店且网络销售额达10万元以上的商贸企业，按照新开设网店销售规模分档给予最高5万元激励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商务经合局）
三、推动建筑业企业成长
（六）实施建筑业企业生产激励。对一季度建筑业企业产值增速达10%以上且产值突破2000万元、5000万元的，分别给予5万元、10万元一次性激励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住建局）
（七）支持房地产服务机构和开发企业扩大销售。支持房地产服务机构和开发企业扩大销售。对在一季度组织8家及以上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展房产交易活动的协会、中介等服务机构，单次给予4万元激励；对前往省外开展房产交易活动的，单次给予8万元激励。对广汉市范围内一季度单项目新办预售面积达到2万—3万（含）平方米、3万平方米以上的开发企业，分别给予30万元、40万元一次性激励。对一季度单项目商品房销售面积达到1万—1.5万（含）平方米、1.5万平方米以上的开发企业，分别给予10万元、20万元一次性激励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住建局）
四、支持农业高质量发展
（八）实施生猪、肉牛稳产提质激励。以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开具的出栏检疫票据为依据，对一季度生猪、肉牛出栏数量分别高于上年同期的生猪、肉牛规模养殖场，按照猪50元/头、牛100元/头的标准，对出栏增加部分给予资金激励，单个养殖场资金激励不超过2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农业农村局）
五、有效激发消费潜能
（九）支持扩大汽车消费。对一季度销售额达到1000万元—1500万元（含）的汽车销售企业，同比增长20%（含）以上的，给予每户3万元一次性激励；对一季度销售额达到1500万元—2000万元（含）的汽车销售企业，同比增长15%（含）以上的，给予每户5万元一次性激励；对一季度销售额达到2000万元以上的汽车销售企业，同比增长10%（含）以上的，给予每户10万元一次性激励。与第（四）条零售企业激励资金不重复享受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商务经合局）
六、持续扩大有效投资
（十）支持项目早入库快建设。加快投资项目建设，确保形成更多实物量。对一季度新入在建库的计划总投资5000万元、1亿元、10亿元、30亿元及以上的项目，按照与现行其他政策“就高不就低”“就高不重复”原则分别给予1万元、5万元、10万元、20万元的一次性激励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发改局）
（十一）支持工业项目快建设早投产。坚持“项目为王”，加力推进项目建设，推动形成更多实物量。对一季度新入库纳统且完成投资5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项目，按实际完成投资额的1‰给予最高10万元的一次性激励。该项政策按“就高”原则，与德阳市激励政策不重复享受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经信科技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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